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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林市生态环境局

玉环答复〔2019〕2号                      签发人：黄衍全

对玉林市五届人大六次会议

代表建议第56号的答复
窦锡云等10位代表：

你们提出的《关于采取有效措施切实做好大容山、龙门水库、佛子湾水库等饮用水源地的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建议》（第56号）收悉。根据《玉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办理市五届人大六次会议代表建议的通知》（玉政办电〔2019〕11号）要求，经认真研究，现答复如下：
1、 基本情况
2018年以来，根据国家统一部署，我市组织开展了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保护专项行动，对县级及以上饮用水水源地的开展了全面排查及清理整改工作，取得了较好成效。其中市级水源地大容山水库8个问题已全部完成整改；北流市县级水源地龙门水库7个问题，已完成整改2个，佛子湾水库3个问题，已完成整改1个。这些问题涉及饮用水源保护区内生活污染、农业种植、养殖等方面。

2、 整治情况
为了有序推进水源地环境问题整治，市人民政府制定印发了《玉林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玉政办电〔2018〕19号），同时按照“一个水源地、一套方案、一抓到底”原则，制定印发了《玉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玉林市大容山水库饮用水水源地整改工作方案〉等四个整改工作方案的通知》（玉政办函〔2018〕31号），明确了饮用水源地环境问题分别由水源地所在地县级政府作为责任单位开展整改，明确了整改完成时间为2018年12月10日。北流市政府也制定印发了龙门水库、佛子湾水库整改工作方案，明确了整改完成时间为2019年12月10日。（一）生活污水污染整治情况

龙门水库水源地保护区内共有1224户居民，其中1030户建设有化粪池；佛子湾水库水源地保护区内共有789户居民，其中689户建设有化粪池。虽然大部分居民的生活污水经化粪池等设施处理后排放，但由于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还未达标，北流市决定在龙门水库周边建设北流市龙门水库片区污水截污处理工程项目，北流市财政已落实2353.35万资金用于该项目建设，目前该项目已完成立项，取得了项目建议书批复和可研批复，正在办理招投标手续;对佛子湾水库截污治理工程也划拨900万元资金投入建设。大容山水库水源地保护区内四个村屯常住人员少，采取了在完善化粪池的基础上，把生活污水收集后送大里镇生活污水处理厂处理。
（二）生活垃圾污染整治

对水源地内居民生活垃圾污染问题，北流市按照村收、镇运、县处理的模式，水源地周边居民产生的垃圾均集中收集后运往粤丰环保电力有限公司进行焚烧处理。对部分村民随意丢弃生活垃圾的问题，镇、村政府加大了宣传力度，不断提高村民的环保意识，同时组织人员加强巡查，及时收集清理外运。

（三）农业林业种植污染整治

对水源保护区内的农业种植污染问题，大容山水库保护区内原来零星分布着水稻种植，存在一定的污染，但数量较少，根据这种情况，北流市以政府租借高垌村全村耕地的方式让村民主动退出耕地种植水稻，有效解决农业面源污染问题。北流市农业农村局已印发《关于印发北流市龙门水库和佛子湾水井水源地保护区农业面源污染整改工作方案的通知》，在一级保护区和二级保护区通过树立宣传牌的方式向群众宣传了科学种植的相关要求，引导农民科学种植，逐步减少农药化肥使用量，一级保护区内的农业种植已制定逐年退出计划。三个水源地保护区内5个农业面源污染问题目前已完成整改。北流市自然资源局已制定了《关于北流市龙门水库水源地一级保护区桉树改造整改方案》，在2019年12月31日前将龙门水库保护区内的1919亩桉树全部砍伐改造完毕。

（四）保护区养殖污染整治

    大容山水库、龙门水库和佛子湾水库保护区范围内，原来均分布着一批养殖场，大部分是农户小散养，对养殖污染问题，北流市、镇、村三级均进行了核实登记，全部进行补偿清拆，全面禁养，据不完全统计，近年来共清拆400余家大小不一的养猪场。同时进一步加大饮用水水源地环境执法力度，建立长效管控机制，压实责任，组织相关职能部门联合执法，从严、从重打击非法养殖行为，绝不容许禁养区内复养现象发生。
三、下一步工作

下一步，我们将会同相关部门，按照你们的宝贵建议，持续做好大容山、龙门水库、佛子湾水库等饮用水水源地的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确保水源地供水安全。

最后，感谢你们对大容山、龙门水库、佛子湾水库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关—心和支持，对你们所提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在今后工作中进一步抓好落实。
                                玉林市生态环境局

                               2019年6月17日

（承办人及电话：梁晓东，2681418 ）

抄送：市人大常委会选举联络委员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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